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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競賽規則 
因應政府產業 4.0 政策之提倡，機器人為產業 4.0 發展最為重要之生產設備，所以機器人技

術也為各國所重視，故機器人為全國技能競賽重點，原則上比照國際技能競賽規則，公開試題占

總分約 70% 未公開試題約占 30%，於比賽時約改變 30%；比賽進行的方式，係由裁判長主持與

裁判依現場設備及機器人之狀況，共同討論命題。命題原則以現有場地做題目改變，如改變物體

形狀大小、位置或顏色、路徑形狀、或智慧判斷能力、或循跡及運動能力、或視線內之遙控、或

障礙物偵測及避障、或影像辨識能力、或機械手臂之夾取功能等，皆為可能的命題方向，以挑戰

選手的臨時應變能力。於國際技能競賽特性，不限制使用驅動輪之型式，而且結構完全改變，變

化更多，更難應變，因此，因應參賽隊伍難以立即改變，今年全國技能競賽機器人職類競賽也不

限制使用驅動輪之型式，以利國際接軌之目的。 

一、比賽題目(即參與比賽的機器人應具備下列功能) 
機器人需依規定上場參加進行比賽。機器人夾具應具備之功能為夾持單一物體重最高 600

克重。比賽題目方向結合國際技能競賽之出題方向，係利用一台機器人本體，全自動夾具夾持

物體，以及顏色或形狀辨識功能，使物體到達特定地點或特定區域的能力，並具有依題目需求

智慧判斷所要挾持物體之數量。在裁判之指示或哨聲響起後出發，依競賽規則機器人夾具夾取

所需之物體或工件，使物體或工件到達特定地點或特定區域的能力。 

二、比賽辦法 
參賽選手於比賽當天攜帶自製之機器人，以及競賽所需之機械手臂，機器人入場比賽，比賽

規定如下： 

1. 機器人的規定 

  在每次出發前，長、寬限制在 60cm 以下，即 60cm * 60cm 大小以內，總重限制在 30 公斤重

以下。且機器人本體需安裝緊急按鈕及工作指示燈。 

(1) 機器人的架構搭建務必使用大會提供基礎鋁質套件(如附件 1 所示)。 

 使用大會提供的電子器件：電池、馬達驅動板、感測器驅動板。 

 使用大會提供的電池。 

 使用一台控制器(myRIO)，提供的驅動版是 myRIO 專用。 

 不能使用任何液壓或氣動驅動元件。 

 不能增加部件來直接取代或升級大會提供套件，例如：在增加帶編碼器馬達前必須已

經使用大會提供的 4 個帶編碼器馬達。 

 下列元件或零件每隊可增加：型材/梁，連桿，履帶，板材和支架，夾緊塊，螺柱和加

高柱，車輪/軸/輪轂，安裝五金件，皮帶和皮帶輪，緊固件，齒輪/鏈輪/鏈條。 

(2) 控制方式所需之電路，可整合為一體，亦可分開為獨立的控制系統，依比賽的需要進行 

   調整或更換。 

(3) 遙控式競賽時，遙控器以無線遙控(羅技 F710)機器人通訊控制機器人動作。 

(4) 全部比賽過程中之機器人，必須為同一台機器人本體，不得以第二台機器人主體更換， 

   可因比賽項目的變化更換各部份零件，但所有因題目變化所因應的機械結構改變，所使用 

   的材料以大會提供材料為主，自行攜帶之組合件(尺寸上限：長 20cm x 寬 20cm x 高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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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不得提出異議。 

(5) 視線內遙控競賽時機器人不可使用感測器設備，例如攝影機、超音波、紅外線、陀螺儀 

   微動開關等感測器，以達完全遙控技術操作之標準。 

(6) 競賽時大會提供之主動元件如表 1 所示，超過之數量(最多一件)扣點標準如下：(總分 1 分

/點) 

    A. 感測器：7 分 

       紅外/視覺（光學）/超音波：1 點/個 

       陀螺儀/磁力計：2 點/個 

       編碼器：2 點/個 

       攝影機(LifeCam Cinema)：2 點/個 

    B. 馬達：5 分 

       與大會伺服馬達規格相同的馬達：1 點/個 

       直流馬達或直流減速馬達：2 點/個 

       步進馬達：2 點/個 

    C. 電子元器件：6 分 

       電池(12V 3,000 mAh NiMH Battery)：2 點/個  

       微控制器和單板機（Arduino / PIC / Raspberry 等）：2 點/個 

       馬達驅動板/感測器驅動板：2 點/個 

    D. 機械器件：5 分 

       工業夾具/機械臂或是夾具機械臂組合：4 點/個 

       線性執行機構：1 點/個 

(7) 上列扣點分數是以該場競賽得分數扣減。 

表 1 大會提供之主動元件數量 

類型 名稱 數量

超音波感測器 PING ultrasonic Distance Sensor 2 
紅外線感測器 IR Range Sensor (10 cm to 80 cm) 2 
循線感測器 Cobra Line Follower Sensor 1 
陀螺儀 NavX 9-axis Inertial/Magnetic Sensor 1 
攝影機 Video Camera for WorldSkills Collection (LifeCam Cinema) 1 
直流馬達 Studica DC Gear Motor 12 volt with Encoder 4 

伺服馬達 
Studica 180° Standard Servo Motor (HS-485HB) 1 

Studica ¼ Scale - Winch Servo Motor HS-785HB & Horn 1 

Studica Continuous Rotation Servo (HSR-1425CR) 1 

驅動板 
Studica MD2 Motor Driver & Sensor Adapter for NI myRIO 2 

Studica Blackhawk Expansion Board 1 
電池 12V 3,000 mAh NiMH Battery 2 

 
2. 競賽搬運方式 

   以全自主式或遙控方式比賽，全自主方式：機器人每趟搬運最多 1(組)個工件，遙控方式：機

器人每趟最多可搬運 2(組)個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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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時間 

   比賽時間原則上自主式每題機器人動作得分時間暫訂為 8 分鐘，遙控式每題機器人動作得分

時間暫訂為 5 分鐘，但裁判長可依參賽隊伍數調整比賽時間，機器人動作開始前有約 1 分鐘

(暫定)之調整準備時間，比賽順序按工作崗位編號。 

4. 檢錄前須先將競賽程式載入機台，檢錄後不得再載入程式。 

5. 調整準備(暫定 1 分鐘)  

(1) 各隊調整準備時間需在各自場地的出發區完成，可由 2 名組員進行。 

(2) 機器人之尺寸需在此時間內調整設定完畢。 

(3) 本次競賽採用多隊同時啟動進行競賽，若有隊伍在限定時間內無法完成調整準備，則該 

   隊該場以零分計算。機器人啟動後，不得再碰觸機器人及相關設備，直到比賽結束。 

(4) 調整準備時間結束或參賽隊伍提前完成調整準備，裁判得逕行宣佈比賽開始。 

6. 比賽開始與結束 

(1) 比賽開始由計時員或裁判之指示或哨聲為之，比賽結束亦同。 

(2) 比賽過程中，任何參賽隊員不可進入比賽場地或碰觸機器人，否則該場比賽結束，並以當

下情況計算成績。比賽結束後，參賽隊員才可進入比賽場地。 

(3) 機器人由斜坡掉下並碰觸非斜坡區之平面，比賽結束，並以當下情況計算成績。 

(4) 每場競賽前機器人與競賽所需設備須完成檢錄，未完成檢錄隊伍取消該場競賽資格，該 

   場次以零分計算。 

(5) 比賽時間內，操作手確定機器人完成指定動作後立即停止機器人所有運動，並在停止動作

後立即口頭報告裁判比賽結束，計時員得以終止時間。 

(6) 若機器人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所有動作，在時間終止後比賽結束亦須立即停止機器人 

    所有運動。 

(7) 若機器人發生無法控制情況，裁判或操作員可進入場地，按下緊急按鈕，使機器人強制 

   停止，該隊比賽也結束。 

(8) 比賽結束後，由裁判立即判定機器人得分項目，判定過程若機器人仍有異常動作產生則 

   所有得分無效。 

7. 比賽順序 

工作崗位與比賽順序於熟悉場地時抽籤決定，不得提出異議。若不能依比賽順序上場比賽

或拖延上場時間，由現場裁判長及裁判宣判違規，該場次以零分計算。 

三、比賽規則 
比賽的實際方式由裁判長主持及裁判依現場機器人狀況，共同討論命題。命題原則以現有

場地做題目改變，如改變物體形狀大小、位置或顏色、路徑形狀或新增機器人的智慧判斷能力或

運動能力，以及障礙物之偵測能力、或視線內之遙控，機械手臂夾取之能力等等，皆為可能的命

題方向，以挑戰選手的臨時應變能力(大會不提供任何機械加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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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場地製作與試題 
一、場地製作 

為公平公正與公開，比賽場地皆以通用之材料製作，並達到摩擦力標準化。原場地四周為

5cm 高以上之金屬圍籬或鋁擠型圍成 400cm x 200cm 場地如圖 1 所示，場地所使用之鋁擠型截

面尺寸皆為 3cm x 6cm，競賽場地圖(甲)、(乙)、(丙)如圖 2 所示，另一未公告競賽場地圖(丁)依

據場地圖(甲)、(乙)、(丙)規劃建置。競賽場地鋪上一層 4mm 白色塑膠瓦楞隔板或中空板為地

墊，出發點為 A 區(競賽前會指定區域)尺寸為 60cm x 60cm 內方框，出發地點如圖 2 所示。競賽

場內障礙物(3cm x 6cm x 40cm 或 3cm x 6cm x 20cm 鋁擠型)之放置位置如圖 2 所示 (圖 2 中各

項尺寸容許公差 2%)，比賽場地尺寸以現場量測為確實尺寸。 

           
400 cm

200 cm

 
圖 1. 場地原圖(單位:cm)  

 

競賽場地圖(甲)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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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地圖(乙) 

 

 
競賽場地圖(丙) 

圖 2. 競賽場地圖(甲)、(乙)、(丙)(單位:mm) 

 
機器人夾取工件為標準之高爾夫球(實心)如圖 3 所示(紅、黑、藍、黃、綠)，其對應鐵樂士

噴漆顏色如圖 4 所示，高爾夫球分別放置於放球區(B 區)5 個球槽，放球區(B 區)尺寸如圖 5 所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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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每個球槽最多放置 10 顆高爾夫球(數顆相同顏色與數顆白色高爾夫球)，白色高爾夫球之數

目經由裁判會議決議後決定，此為比賽時改變 30%範圍內；球槽內高爾夫球擺置方式可參考圖

6 中 6 種方式，球槽內高爾夫球擺置方式於競賽前抽籤決定。 

 

 
圖 3. 不同顏色之標準高爾夫球 

 

  
編號:101 洋紅 編號:105 草綠 編號:108 純黃 編號:145 孔雀藍 編號:109 黑色

圖 4. 鐵樂士之顏色編號圖 
 

 
圖 5. 放球區與球槽尺寸圖 

圖 2 中 C 區為放球架置放區，平均間距置放數個(最多 5 個)放球架，放球架尺寸如圖 7 所

示；每個放球架前黏貼一個 QRC 板，QRC 板上緣與放球架上緣切齊，QRC 板大小尺寸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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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放球架、QRC 板與高爾夫球組合如圖 9 所示。每個放球架前貼一條 10 公分長的電工黑色

膠帶，以利自主式競賽時校正機台位置，電工黑色膠帶位置如圖 2 所示。在此強調 C 區 5 個放

球架數目與位置在競賽時經由裁判會議決議後可以調整，此為比賽時改變 30%範圍內。 

 
圖 6. 球槽內高爾夫球擺置方式 

 

 
圖 7. 放球架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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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QRC 掛牌尺寸圖 

 
圖 9. 放球架、QRC 板與高爾夫球組合圖 

 

場地設計有一斜坡區，斜坡區由一平面與三斜面組成分別如圖 10(a)、(b)、(c)所示，斜坡高

度為 5cm，斜坡區由圖 10(a)、(b)、(c)所組成，組合圖如圖 11 所示，斜坡貼一層白色霧面波麗

板，競賽時斜坡區只留一個下坡面。 
 

  
(a) 斜坡組件中平面尺寸圖(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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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斜坡組件中平面尺寸圖(1000mm) 

 

 
 (c) 斜坡組件中斜面尺寸圖 

圖 10. 斜坡組件 
 

 
圖 11. 斜坡區組合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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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 QRC 產生的尺寸為 30mm x 30mm，產生 10 組 QRC 為練習之參考如圖 12 所示，每組

QRC 對應 3 顆不同顏色之高爾夫球，10 組 QRC 對應之高爾夫球顏色如表 2 所示。 

機器人搬運置放高爾夫球之放球架經過斜坡區後到達置物區(E 區)如圖 2 所示，將放球架放

置於由工作台與置物架組合之三種不同高度(80mm、140mm、200mm)之置物台，工作台與置物

架分別如圖 13-15 所示。置物台組合圖如圖 16 所示。 

 

 
圖 12.  10 組 QRC 圖 

 
表 2  QRC 與高爾夫球顏色對應圖(暫訂) 

QRC 編號 球順序 1(下) 球順序 2(中) 球順序 3(上) 

QRC 1 綠 藍 黃 

QRC 2 黃 藍 黑 

QRC 3 黑 綠 黃 

QRC 4 紅 藍 黑 

QRC 5 藍 黃 黑 

QRC 6 綠 黃 紅 

QRC 7 紅 綠 黃 

QRC 8 黃 藍 藍 

QRC 9 黑 紅 藍 

QRC 10 藍 綠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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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60mm 工作台尺寸圖 

 

 
圖 14.  120mm 工作台尺寸圖 

 

 
圖 15.  置物架台尺寸圖 

 



13 

 

   
(a)置物架與 60mm 工件台組合  (b)置物架與 120mm 工件台組合 

圖 16.  置物台組合圖 
 

競賽流程分三天進行，其每天進行競賽規劃及各項所佔總分之評分比率如下表：  
 

日程 競賽規劃 評分比率 
第一天(10/21) 機器人組裝與平台基本功能測試 20% 
第二天(10/22) 機器人平台全自動功能測試 40% 
第三天(10/23) 機器人平台視線內遙控功能測試 40% 

 
第一天競賽說明 

第二天競賽項目表(總分 20 分) (視線內遙控式無線遙控器限用羅技 F710) 

項目 測試項目功能說明 得分判定 競賽得分 總分

1 

機器人組裝(5.5HR)    

20
分 

(1)機器人機構：機器人基本運轉功能、機構完整性  4 分 

(2)機器人配線：線路配線完整性、線路配線解說  4 分 

(3)機器人整體性：機器人機構與線路規劃之完整性  2 分 

2 
視線內遙控式取球放入指定的一組 QRC 放球架(三個

指定顏色各一球) 

一次只能

完成一球 

1 分/球， 

共 3 分 

3 
視線內遙控式搬運放球架完全通過斜坡 

(QRC 對應的三個指定顏色各一球) 

完全通過

斜坡 

1 分/球， 

共 3 分 

4 
視線內遙控式將放球架正確放置 QRC 

對應之置物台上(三個指定顏色球各一球) 

球順序正

確 
4 分 

  (註) 遙控式項目 2-4 競賽時間暫訂為 2 分鐘，球槽每個球區(B1~B5)各放入 10 顆高爾夫球

(數顆相同顏色與數顆白色高爾夫球)。 

 
第二天競賽說明：自主式 

機器人自主式搬運不同顏色之高爾夫球(如圖 3)，高爾夫球置入於放球區 5 個球槽(如圖 5)，

每個球槽最多放置 10 顆高爾夫球(數顆相同顏色與數顆白色高爾夫球)，球槽放置高爾夫球之顏

色與擺置方式(圖 6)競賽前抽籤決定，白色高爾夫球之數目經由裁判會議決議後決定。 

機器人夾取高爾夫球放入 5 個黏貼 QRC 掛牌(如圖 8)之放球架(如圖 7)，QRC 與高爾夫球顏

色對應如表 2 所示。5 組 QRC 於當天練習前抽籤決定 4 組 QRC(圖 12)，另 1 組(不在圖 12 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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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當天公告。 

機器人自主式從 A 區出發，夾取所指高爾夫球後通過斜坡，將放球架搬運至置物區(E 區)，

並將放球架依正確位置放置 QRC 對應之置物台上。機器人每趟只搬運 1 個放球架。障礙物設置

區內尚有未知之障礙物，障礙物數目與位置於練習前決定，但路徑寬度至少 60cm。 

 
自主式競賽：練習前抽籤決定 QRC 組合、決定障礙物位置與 QRC 對應置物台(E 區)位置；檢

錄後決定球槽(B 區)內高爾夫球顏色與置物台(E 區)高度，抽籤決定 QRC 放置放球架位置。 

 
第三天競賽說明：遙控式 

機器人遙控式搬運不同顏色之高爾夫球(如圖 3)，高爾夫球置入於放球區 5 個球槽(如圖 5)，

每個球槽最多放置 10 顆高爾夫球(數顆相同顏色與數顆白色高爾夫球)，球槽放置高爾夫球之顏

色與擺置方式(圖 6)競賽前抽籤決定，白色高爾夫球之數目經由裁判會議決議後決定。 

機器人夾取高爾夫球放入 5 個黏貼 QRC 掛牌(如圖 8)之放球架(如圖 7) ，QRC 與高爾夫球

顏色對應如表 2 所示。5 組 QRC 於當天競賽前抽籤決定 4 組 QRC(圖 12)，另 1 組(不在圖 12 中)

於競賽當天公告。 

機器人遙控式從 A 區出發，夾取所指高爾夫球後通過斜坡，將放球架搬運至置物區(E 區)，

並將放球架依正確位置放置 QRC 對應之置物台上。機器人每趟最多可搬運 2 個放球架。障礙物

設置區內尚有未知之障礙物，障礙物數目與位置於檢錄後決定，但路徑寬度至少 60cm。 

(視線內遙控式競賽時無線遙控器限用羅技 F710，且機器人不可使用感測器設備，例如攝影機、

超音波、紅外線、陀螺儀、微動開關等感測器，以達完全遙控技術操作之標準。)  

 
遙控式競賽：檢錄後抽籤決定 QRC 組合、決定球槽(B 區)內高爾夫球顏色、決定障礙物位置、

置物台(E 區)位置與高度。每隊競賽前裁判可更換球槽(B 區)內高爾夫球顏色與 QRC 位置。 

參、比賽要點 

一、題目重點 
機器人比賽要點在於訓練比賽選手即時創作應變的能力及程式規劃能力，故此對於比賽的

任何規定都有可能因現場狀況，經由裁判長主持及裁判經討論後改變，此為比賽時裁判有

改變 30%範圍內。故比賽選手須具備各種應變、創新與及時創作的能力。 

二、比賽流程管控 
1. 比賽開始機器人啟動後，不得再對機器人所有的組件置換（含程式、電池及電路板等），

亦不得要求暫停直到該場競賽結束。 

2. 比賽場所的照明、溫度、濕度、背景噪音…等，均為普通的室內環境程度，選手不得要

求調節照明、溫度、濕度…等。 

3. 機器人不得故意破壞比賽場地，若裁判發現機器人此項行為，得宣告該機器人退場，喪

失比賽資格。 

4. 比賽之開始、暫停、繼續、延長、結束與終止等均由裁判長下達指示，競賽之計時依裁

判長指示同步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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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比賽結果有異議者，可於該場比賽結束後，次場比賽開始前由指導老師向大會或裁判

長提出。 

三、比賽成績判定 
1. 若比賽總成績同分，則以全自動式題目為區別名次之依據；若全自動式題目同分，則以

視線外遙控式題目為區別名次之依據；若視線外遙控式題目同分，則以各項功能測試題

目為區別名次之依據；若各項功能測試題目同分，則以工程筆記本題目為區別名次之依

據；若競賽題目各題皆為同分時，其區別名次方式由全自動式題目或視線外遙控式題目

時間短為勝，由裁判長及裁判當天開會決定，並於賽前宣佈，各競賽隊伍不得有異義。 

2. 若競賽題目中自主式題目或遙控式題目皆為同分時，若同題目有多場測試，先以後場成

績高為勝，其區別名次方式由裁判長及裁判當天開會決定，並於賽前宣佈，各競賽隊伍

不得有異義。 

3. 取得時間分數之標準由裁判會議決議後決定，時間分數計算公式如下： 

    時間分數
競賽時間 該隊時間

競賽時間 最快隊伍時間
時間分數配分 ，(時間取到秒) 

四、違規事項 
上述所及違規事項經裁判長確認後判定，需以扣分處分，以該場總分之 10%為原則。若未

出現在上述比賽規則和比賽辦法中之不良違規事項，經現場裁判長確認後可判定為違規行

為亦須扣分處分。 

五、注意事項 
1. 比賽過程中，機器人啟動後，選手及工作人員皆不可再接觸機器或進入競賽場地，以確

保機器人在比賽過程中不被干擾。 

2. 機器人遙控方式競賽時，遙控器以無線遙控(羅技 F710)機器人通訊控制機器人動作。 

3. 每場競賽時，非競賽隊伍不得開啟無線 WiFi，經勸阻不聽隊伍以違規論處。 

4. 視線內遙控競賽時，經查證機器人使用感測器設備(例如攝影機、超音波、紅外線、陀螺

儀、微動開關等感測器)屬實，競賽選手喪失該場競賽資格，該場以零分計算。 

肆、比賽流程 

一、競賽第一天(10/21)- 機器人組裝及單項功能測試 

8:00 - 8:30 討論題目(各位裁判) 

8:30 - 9:00 公告題目及說明(裁判長) 

9:00 - 12:30 機器人組裝 

12:3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5:00 機器人組裝 

15:00 - 15:30 檢測機器人組件 

15:30 - 16:20 各隊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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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0 單項功能測試 

16:40 - 17:30 成績登錄 

 
二、競賽第二天(10/22)-自主式測試 

8:00 - 8:30 討論題目(各位裁判) 

8:30 - 9:00 公告題目及說明(裁判長) 

9:00 - 11:00 各隊第一次練習 

11:10 - 11:20 檢錄 

11:20 - 12:10 各隊第一次測試 

12:1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5:00 各隊第二次練習 

15:10 - 15:20 檢錄 

15:20 - 16:10 各隊第二次測試 

16:10 - 17:00 成績登錄 

 
三、競賽第三天(10/23)-遙控式測試 

8:00 - 8:30 討論題目(各位裁判) 

8:30 - 9:00 公告題目及說明(裁判長) 

9:00 - 11:00 各隊第一次練習 

11:10 - 11:20 檢錄 

11:20 - 12:00 各隊第一次測試 

12:0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4:20 各隊第二次練習 

14:20 - 14:30 檢錄 

14:30 - 15:20 各隊第二次測試 

15:20 - 17:00 裁判檢討會與成績登錄 

     (註) 比賽流程/時程可能因現場狀況，經由裁判長主持及裁判會議經討論決議後 
          改變，此為比賽時裁判有改變 30%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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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大會提供基礎鋁質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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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第 2 階段國手選拔賽競賽試題說明 Q&A 

  109.09.30 

1. 遙控式競賽時，遙控器以無線遙控機器人通訊控制機器人動作，無線遙控器限用羅技 F710。 

2. 視線內遙控競賽時機器人不可使用感測器設備，例如攝影機、超音波、紅外線、陀螺儀、微

動開關等感測器，以達完全遙控技術操作之標準。 

3. 機器人機台須走下斜坡(D 區)才可進行取球或放球動作，始可得放球分數。 

4. 機器人由斜坡掉下斜坡(D 區)並碰觸非 D 區之平面，比賽結束，並以當下情況計算成績，而

不是以違規零分計算。 

5. 障礙物設置數目最多 2 支，場地需保有 60cm(含)以上之通道。 

6. 球槽、放球架、工作台以松木原木色製作(不噴漆)。 

7. 檢錄前須先將競賽程式載入機台，檢錄後不得再載入程式。 

8. 由裁判會議決議後裁判長可依競賽現況適當調整競賽題目，此為比賽時改變 30%範圍內。 

9. 競賽時需使用大會提供之主動元件數量(表 1)，超過之數量(最多一件)扣點標準如比賽辦法中

第 1 條第(6)項，扣成績總分。 

10.機器人底盤平台須由鋁構件組裝。 

11.機器人驅動輪限用大會提供之萬象輪。 

12.結合構件加工尺寸上限長、寬、高各為 20cm。 

13.抽到乙或丙場地，在 E2 周圍會貼中空版，以利機器人定位。 

14.試題若有修訂，以技檢中心公告為準。 

 


